认定标准
对照安徽省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AB类项目列表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“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竞赛项目”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“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”，结合各学院自主申报赛事，分类设定学校学科竞赛分类导向性项目库。
	认定类别
	项目类别
	绩点
分值
	奖励金额
（万元）

	A类
	A0
	校长提名赛事：提请校长办公会审议

	
	A1-1
	最高奖
	/
	15

	
	
	次高奖
	/
	5

	
	
	第二次高奖
	/
	2

	
	A1-2
	最高奖
	/
	15

	
	
	次高奖
	/
	10

	
	
	第二次高奖
	/
	5

	
	
	第三次高奖
	/
	2

	
	A2
	最高奖
	/
	3

	
	
	次高奖
	40
	按分值比例计算

	
	
	第二次高奖
	20
	按分值比例计算

	B类
	B1
	最高奖
	40
	按分值比例计算

	
	
	次高奖
	20
	按分值比例计算

	
	
	第二次高奖
	15
	按分值比例计算

	
	B2
	最高奖
	30
	按分值比例计算

	
	
	次高奖
	15
	按分值比例计算

	
	
	第二次高奖
	10
	按分值比例计算


[bookmark: OLE_LINK5]注：1.竞赛绩效不区分个人奖项和团队奖项；以排名为竞赛结果的项目，竞赛最高奖对应第1名，次高奖对应第2-3名，第二次高奖对应其它名次；不设奖项等级的，按第二次高奖计算；除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赛外，赛事最高奖为特等奖的，该赛事三等奖按第二次高奖的40%认定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2. 获奖学生团队奖励标准参照指导教师奖励标准另行给予奖励，分配方案由指导教师和学生团队第一负责人共同决定。无指导教师的，由学生团队第一负责人决定。
3.同一学生或团队的同一作品，参加同一赛事不同级别的，只就高奖励一次。
4.A1-1包括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创业计划大赛（不含专项赛），A1-2包括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（不含专项赛）。其他类别赛事详见合肥大学学科竞赛分类导向性项目库。

